
附件3

申请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申报材料

    一、企业申报材料：申领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应提交下列书面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至县级审批部门，所有复印件须加盖申请企业印章所。

    1.设区市审批部门下发的加油站规划确认文件；

    2.填写《江西省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发放登记表》；

3.市场监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4.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任职文件及企业章程（联营合同或协议）；

5.国土资源、规划建设、环境保护、水域监管、安全监督、消防、气象及质检等部门依法核发的成品油零售网点及其配套设施的许可文件或验收合格文件；

6.成品油零售网点及其配套设施的产权证明文件；

7.岸基加油站还应提供水域监管部门出具的岸线或水域使用批准文件及相关验收文件；水上固定加油船、移动加油船还应提供船舶的产权证明文件、《船舶检验证书》，租赁船舶还应提供租赁合同；

8.加油站（点、船）所在地平面图及全景照片；

9.审批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二、县级审批部门申报材料：县级审批部门在企业申报材料基础上，再提交下列书面材料至设区市审批部门，所有企业申报材料的复印件均须加盖县级审批部门与原件核对无误章。
1.县级审批部门出具的申领《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的请示文件；

2.对企业填报的《江西省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发放登记表》审核盖章；

3.县级审批部门出具的《江西省成品油零售企业现场验收核查表》。

注：迁建项目企业还需提交《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正、副本原件和填报《成品油经营企业暂时歇业/注销申请表》（由县级审批部门审核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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